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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務歷史

我們的業務歷史可以追溯至二零一四年三月，當時我們的主要營運子公司深圳易達雲

由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劉勇先生與兩名獨立第三方共同成立，

目的是為中國的電商參與者提供B2C出口電商供應鏈解決方案。

劉勇先生在B2C出口電商供應鏈解決方案行業擁有近10年經驗，並在技術領域有逾21年

的管理經驗。有關劉勇先生的背景及經驗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聯塑最初於二零二零年投資深圳易達雲，其後於二零二一年獲得本公司的控制權。在

首次投資之前，聯塑已經建立其供應鏈服務平台業務，這是聯塑為中國從事建材、家裝和

消費品製造的製造商量身定製的跨國平台，旨在向海外市場滲透。考慮到深圳易達雲的潛力，

聯塑在二零二零年尋求收購深圳易達雲的權益。隨後在二零二一年，鑒於深圳易達雲的穩

健財務表現，聯塑決定收購本集團的控制權。

深圳易達雲自成立以來至聯塑對其進行下文所述投資之前，經過多次股權轉讓，在二

零二零年一月，深圳易達雲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股權  

（人民幣元） (%)

劉勇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0 66.5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市鼎諾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中山鼎諾」）(3)  . . . 500,000 9.5

中山市樂達企業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中山樂達」）(3)  . . . 500,000 9.5

向志康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3,158 5.0

附註：

(1) 劉勇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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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於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由於張雲清先生常駐中國境外，該安排是為了

便於管理張雲清先生在深圳易達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張健先生常駐中國，是張雲清先生的兄弟。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4) 向志康先生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

有關深圳易達雲在聯塑初始投資之前的股權變更的進一步詳情，請參見本節「— 我們

的主要營運子公司 — 3.深圳易達雲」。

聯塑的初始投資

在二零二零年二月，聯塑通過易達雲香港注資，認購並實繳深圳易達雲的增加註冊

資本約人民幣1.1百萬元，代價為人民幣20.0百萬元。該代價是雙方參考深圳易達雲的盈利

能力和增長前景，在雙方公平磋商的基礎上達成，並以現金全額支付。緊隨增資後，深圳

易達雲的註冊資本從約人民幣5.2百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6.3百萬元。在相關時間，易達雲

香港由領尚嘀嘀全資擁有，而領尚嘀嘀由Samanea（聯塑的間接全資子公司）、QCZC Group 

Limited、QCJJ Group Limited及QCBM Group Limited分別擁有51.0%、21.9%、15.9%及11.2%的權

益。Samanea為聯塑的間接全資子公司。QCZC Group Limited及QCJJ Group Limited由Samanea旗

下四間子公司（即：領尚嘀嘀、廣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廣州領尚嘀嘀跨境電商有限公

司及Treasure Pathway Limited）的董事唐佳佳女士全資擁有。QCBM Group Limited由Samanea旗

下子公司領尚嘀嘀及廣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的董事錢玉澄先生全資擁有。

同月，易達雲香港以人民幣5百萬元的價格從向志康先生手中進一步收購深圳易達雲約

5.0%的股權。向先生是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該代價是雙方參考深圳易達雲的盈利能力和

增長前景，在雙方公平磋商的基礎上達成，並以現金全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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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深圳易達雲在上述注資及收購權益完成後的股權結構摘要：

股東 股權  

（人民幣元） (%)

劉勇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0 55.4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7.9

中山鼎諾(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7.9

中山樂達(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7.9

易達雲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15,790 20.9

附註：

(1) 劉勇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於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由於張雲清先生常駐中國境外，該安排是為了

便於管理張雲清先生在深圳易達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張健先生常駐中國，是張雲清先生的兄弟。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聯塑收購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為獲得我們業務的控制權，聯塑通過其當時的全資子公司環球物

流及Samanea與劉勇先生及深圳易達雲簽訂一項協議（「二零二一年協議」）。

在有關期間，Samanea為本公司的唯一股東，而環球物流由本公司全資擁有。有關本公

司及環球物流的持股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 本公司」及「— 我們的主要營運子公司 

— 2.環球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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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二零二一年協議，已執行以下步驟：

1. 環球物流向深圳易達雲注資

根據二零二一年協議，於二零二一年四月，環球物流以約人民幣50.0百萬元的代價認購

並繳足深圳易達雲的新增註冊資本約人民幣50.0百萬元。該代價是雙方參考深圳易達雲的

盈利能力和增長前景，在雙方公平磋商的基礎上達成。緊隨增資後，深圳易達雲的註冊資

本從約人民幣6.3百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56.3百萬元，深圳易達雲的股權由環球物流、劉勇

先生、易達雲香港、張健先生、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分別持有88.8%、6.2%、2.3%、0.9%、

0.9%及0.9%。

2. 向環球物流轉讓深圳易達雲的股權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期間，除易達雲香港外，深圳易達雲的各名股

東將其在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轉讓予環球物流，其代價如下：

轉讓人 股權 代價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劉勇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0 6.2 15,535,000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0.9 2,217,500

中山鼎諾(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0.9 2,217,500

中山樂達(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0.9 2,217,500

附註：

(1) 劉勇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於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由於張雲清先生常駐中國境外，該安排是為了

便於管理張雲清先生在深圳易達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張健先生常駐中國，是張雲清先生的兄弟。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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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代價是雙方參考深圳易達雲的盈利能力和增長前景，在雙方公平磋商的基礎上達成。

緊隨上述股權轉讓完成後，深圳易達雲的股權由環球物流及易達雲香港分別持有97.7%

及2.3%。

3. 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發行股份及將領尚嘀嘀於易達雲香港的股份轉讓至本公

司

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本公司分別向劉勇先生和張健先生授出認股權證，可

分別購買101,530股股份和8,240股股份，行使價為每股0.01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在劉勇先生和張健先生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行使購股權後，本公司分別按照

劉勇先生及張健先生的指示，向EDA Shine（劉勇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發行101,530股股份，

向張雲清先生發行8,240股股份。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授

出的所有認股權證已獲悉數行使且不得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再授出認股權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領尚嘀嘀以1.0美元的代價向本公司轉讓其在易達雲香

港的100%股權。同日，18,440股股份以1.0美元的代價配發及發行予領尚嘀嘀（「領尚嘀嘀配

發」）。

緊隨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完成上述發行及領尚嘀嘀配發完成後，(1)聯塑獲得

本公司逾51.9%的權益控制權，本公司財務資料綜合併入聯塑；及(2)深圳易達雲成為本公司

的間接全資子公司。本公司的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

EDA Shine(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530 44.5

Samane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00 43.8

領尚嘀嘀(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40 8.1

張雲清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40 3.6

附註：

(1) EDA Shine由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劉勇先生全資擁有。



歷史及企業架構

– 151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2) Samanea由聯塑間接全資擁有。

(3) 領尚嘀嘀由Samanea擁有70.0%，由QCZC Group Limited擁有13.4%，由QCJJ Group Limited擁有9.7%，由QCBM 

Group Limited擁有6.8%。QCZC Group Limited及QCJJ Group Limited由Samanea旗下四間子公司（即：領尚嘀嘀、

廣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廣州領尚嘀嘀跨境電商有限公司及Treasure Pathway Limited）的董事唐佳佳女士

全資擁有。QCBM Group Limited由Samanea旗下子公司領尚嘀嘀及廣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各自的董事錢

玉澄先生全資擁有。

本公司就收購深圳易達雲全部股權而支付的總代價約為人民幣224.3百萬元，包括現金

代價、收購產生的資本儲備及收購日本集團先前於聯營公司投資的公允價值。就本公司收

購深圳易達雲之全部權益確認的商譽約為人民幣76.4百萬元。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錄一A會

計師報告附註29。總代價乃經訂約方經考慮(i)深圳易達雲於二零二一財年的過往財務表現；

(ii)深圳易達雲及本集團的整體業務概況及前景後按一般商業條款公平磋商釐定。

根據Samanea購股權計劃轉讓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Samanea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Samanea購股權計劃」），允許

Samanea向部分高級職員、僱員或董事授出購股權（「Samanea購股權」）以自Samanea購買本公

司合共29,666股股份。

根據Samanea購股權的行使情況，於二零二二年九月，Samanea轉讓 6,846股股份予

Zhan Hua Limited、6,846股股份予Dawnhill Group Limited、6,846股股份予LittleBear Investment 

Limited、4,564股股份予QCJJ Group Limited及4,564股股份予QCBM Group Limited，代價為每股

股份228港元。各受讓人均為Samanea的僱員全資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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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完成後及[編纂]和[編纂]完成前本公司的股權結構概要：

股東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

EDA Shine(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530 44.5

Samanea(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0,334 30.8

領尚嘀嘀(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440 8.1

張雲清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40 3.6

Zhan Hua Limited(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46 3.0

Dawnhill Group Limited(5)(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46 3.0

LittleBear Investment Limited(6)(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846 3.0

QCJJ Group Limited(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64 2.0

QCBM Group Limited(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64 2.0

附註：

(1) EDA Shine由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劉勇先生全資擁有。

(2) Samanea由聯塑間接全資擁有。

(3) 領尚嘀嘀由Samanea擁有70.0%，由QCZC Group Limited擁有13.4%，由QCJJ Group Limited擁有9.7%，由QCBM 

Group Limited擁有6.8%。QCZC Group Limited及QCJJ Group Limited由Samanea旗下四間子公司（即：領尚嘀嘀、

廣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廣州領尚嘀嘀跨境電商有限公司及Treasure Pathway Limited）的董事唐佳佳女士

全資擁有。QCBM Group Limited由Samanea旗下子公司領尚嘀嘀及廣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各自的董事錢

玉澄先生全資擁有。

(4) Zhan Hua Limited是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我們的非執行董事左滿倫先生全資擁有。

(5) Dawnhill Group Limited是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我們的非執行董事羅建峰先生全資擁有。

(6) LittleBear Investment Limited是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我們的執行董事張文宇先生全資擁有。

(7) QCJJ Group Limited是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Samanea旗下四間子公司（即：領尚嘀嘀、廣

東啟橙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廣州領尚嘀嘀跨境電商有限公司及Treasure Pathway Limited）的董事唐佳佳女士全

資擁有。

(8) QCBM Group Limited是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Samanea旗下子公司領尚嘀嘀及廣東啟橙信

息技術有限公司各自的董事錢玉澄先生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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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han Hua Limited、Dawnhill Group Limited、LittleBear Investment Limited、QCJJ Group Limited及QCBM Group 

Limited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就其在本公司的權益與Samanea簽訂一致行動協議。

主要業務里程碑

下表載列本集團的業務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二零一四年 深圳易達雲成立，並透過在北美成立的EDA International, Inc.及 

8987947 Canada Inc.開展業務

二零一六年 深圳易達雲向歐洲擴展業務，成立EDA Cloud UK Ltd

二零一九年 深圳易達雲進一步向澳大利亞擴展業務，成立EDA Cloud及EDA AU

二零二零年 聯塑首次投資深圳易達雲

本公司（前稱易達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 深圳易達雲綜合併入本集團和聯塑

二零二二年 深圳易達雲獲深圳市跨境電子商務協會評為優秀跨境電商物流服務

商

二零二三年 本公司更名為EDA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更多詳情請參閱「業務 — 獎項、認可及證書」。

本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註冊成立後，

向Tricor Services (Cayman Islands) Limited配發及發行一股股份，後將其轉讓予Samanea，隨後

按面值再向Samanea配發及發行99,999股股份以換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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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自註冊成立以來的股權變化和結構的概要，請參閱本節「—我們的業務歷史」。

我們的主要營運子公司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的業務運營由本集團成立或收購的主要營運子公司開展。

以下載列主要公司發展，包括於主要營運子公司的重大股權變動：

1. 易達雲香港

易達雲香港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註冊成立，此後一直由領尚嘀嘀全資擁有。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領尚嘀嘀以代價1.0美元將其於易達雲香港的全部股權轉讓

予本公司。請參閱「— 我們的業務歷史 — 聯塑收購 — 3. 根據二零二一年認股權證計劃發行

股份及將領尚嘀嘀於易達雲香港的股份轉讓至本公司」。

易達雲香港的主要業務活動為投資控股。

2. 環球物流

環球物流自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以來一直由本公司全資擁有。環

球物流的主要業務活動為投資控股。

3. 深圳易達雲

深圳易達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5百萬元。成立後，深圳易達雲由鄭宇輝先生、劉勇先生及桂海雲先生分別持有

60.0%、20.0%及20.0%。鄭宇輝先生及桂海雲先生均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劉勇先生為我們

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據一份股份轉讓協議，劉勇先生以代價人民幣1.0元

將其於深圳易達雲的20.0%股權轉讓予中山市易達通軟件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易達通」）；桂

海雲先生以代價人民幣1.0元將其於深圳易達雲的20.0%股權轉讓予中山易達通；及鄭宇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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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代價人民幣1.0元將其於深圳易達雲的60.0%股權轉讓予中山易達通。中山易達通為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管理合夥人鄭宇輝先生（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控制。

緊隨前述股份轉讓後，深圳易達雲由中山易達通全資擁有。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根據一份股份轉讓協議，中山易達通將其於深圳易達雲約

16.3%、10.0%、10.0%、10.0%、9.4%、7.0%、7.0%及5.2%股權分別轉讓予中山市比爾投資有

限公司、張健先生、中山鼎諾、中山樂達、中山市美軟通投資有限公司、中山市鼎瑞投資

有限公司、劉勇先生及陶曉玲女士，代價分別約為人民幣0.8百萬元、人民幣0.5百萬元、人

民幣0.5百萬元、人民幣0.5百萬元、人民幣0.5百萬元、人民幣0.4百萬元及人民幣0.3百萬元。

中山市鼎瑞投資有限公司、中山市美軟通投資有限公司、中山市比爾投資有限公司及陶曉

玲女士各自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

緊隨上述股份轉讓後，深圳易達雲的所有權架構如下：

股東 股權  

（人民幣元） (%)

中山易達通(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52,000 25.0

中山市比爾投資有限公司(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7,000 16.3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10.0

中山鼎諾(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10.0

中山樂達(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10.0

中山市美軟通投資有限公司(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1,500 9.4

中山市鼎瑞投資有限公司(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 7.0

劉勇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 7.0

陶曉玲女士(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9,500 5.2

附註：

(1) 各自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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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於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有關安排旨在方便管理張雲清先生於深圳易達

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原因是張雲清先生於中國境外居住。張健先生於中國居住，其為張雲清先生的兄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4) 劉勇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至二零一七年四月期間，中山市鼎瑞投資有限公司及陶曉玲女士分

別將其於深圳易達雲的7.0%及5.2%股權轉讓予中山易達通，代價分別約為人民幣0.4百萬元

及人民幣0.3百萬元。緊隨前述股份轉讓後，深圳易達雲由中山易達通、中山鼎諾、中山樂

達、中山市美軟通投資有限公司、中山市比爾投資有限公司、劉勇先生及張健先生分別持

有37.2%、10.0%、10.0%、9.4%、16.3%、7.0%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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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四日，深圳易達雲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0百萬元增加至約人民幣5.3

百萬元。吳紅日先生、黃濤先生及廖暉先生各自出資約人民幣0.1百萬元。緊隨前述增資後，

深圳易達雲的所有權架構如下：

股東 股權  

（人民幣元） (%)

中山易達通(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61,500 35.4

中山市比爾投資有限公司(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7,000 15.5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鼎諾(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樂達(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市美軟通投資有限公司(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1,500 9.0

劉勇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 6.6

吳紅日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263 2.0

黃濤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263 2.0

廖暉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632 1.0

附註：

(1) 各自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

(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於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有關安排旨在方便管理張雲清先生於深圳易達

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原因是張雲清先生於中國境外居住。張健先生於中國居住，其為張雲清先生的兄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4) 劉勇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根據一系列股份轉讓協議，中山易達通、中山市美軟通

投資有限公司及中山市比爾投資有限公司分別以代價人民幣1.0元將各自於深圳易達雲的

35.4%、9.0%及15.5%股權轉讓予劉勇先生。於轉讓時，深圳易達雲擁有負債淨額，而劉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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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同意以象徵式代價收購上述深圳易達雲股權，因為他看好深圳易達雲的前景。緊隨前述

股份轉讓後，深圳易達雲的所有權架構如下：

股東 股權  

（人民幣元） (%)

劉勇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0 66.5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鼎諾(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樂達(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吳紅日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263 2.0

黃濤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263 2.0

廖暉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632 1.0

附註：

(1) 劉勇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於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有關安排旨在方便管理張雲清先生於深圳易達

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原因是張雲清先生於中國境外居住。張健先生於中國居住，其為張雲清先生的兄弟。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4) 各自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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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根據一系列股份轉讓協議，黃濤先生、吳紅日先生及廖

暉先生分別將其於深圳易達雲持有的2.0%、2.0%及1.0%股權全部轉讓給向志康先生，代價

分別為人民幣0.2百萬元、人民幣0.2百萬元及人民幣0.1百萬元。於緊隨有關轉讓後，深圳易

達雲的所有權結構如下：

股東 股權  

（人民幣元） (%)

劉勇先生(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0 66.5

張健先生(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鼎諾(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中山樂達(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000 9.5

向志康先生(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3,158 5.0

附註：

(1) 劉勇先生為本集團的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控股股東。

(2) 張健先生代表張雲清先生持有其在深圳易達雲的全部股權。這一安排是為了便於管理張雲清先生在深圳易

達雲的股權的企業行動，因為張雲清先生位於中國境外。張健先生位於中國，為張雲清先生的兄弟。截至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該安排已終止。

(3) 中山鼎諾及中山樂達各自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由其執行合夥人劉勇先生（我們的執行董事、

董事會主席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制。中山鼎諾的執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宋凱先生、

陸蓉女士、趙凱傑先生、徐必勝先生、史學進先生及我們的執行董事李勤女士。陸蓉女士及徐必勝先生各

自為本集團僱員。宋凱先生、趙凱傑先生及史學進先生各自為本集團前僱員及獨立第三方。中山樂達的執

行合夥人為劉勇先生及其有限合夥人為我們的股東張雲清先生。

(4) 各自為本集團獨立第三方。

有關上述轉讓後深圳易達雲的所有權變化，請參閱上文「—我們的業務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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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易達雲的分公司

下表載列深圳易達雲的分公司的資料：

分公司名稱 分公司地點 成立日期 成立理由    

深圳易達雲廣州分公司  . . . . 廣州 二零一七年七月 為於廣東省廣州市進行整

體管理及員工招聘

深圳易達雲上海分公司  . . . . 上海 二零一七年七月 為於上海市進行整體管理

及員工招聘

深圳易達雲青島分公司 . . . . 青島 二零二三年十月 為於青島市進行整體管理

及員工招聘 

深圳易達雲杭州分公司 . . . . 杭州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 為於杭州市進行整體管理

及員工招聘

深圳易達雲長沙分公司 . . . . 長沙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為於長沙市進行整體管理

及員工招聘

4. 易達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易達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香港註冊成立。自成立以來，

易達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一直由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深圳易達雲全資擁有。易達雲

發展（香港）有限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在中國提供倉儲服務、本地交付服務和國際運輸服務。

5. 深圳昊聯

深圳昊聯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在中國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5百萬元。在成立

之初，深圳昊聯由中山市易達通軟件科技有限公司（一家由鄭宇輝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全

資擁有。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深圳易達雲（本公司之間接全資子公司）收購了中山市易達

通軟件技術有限公司於深圳昊聯持有的全部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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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昊聯主要提供貨運代理及物流解決方案。

6. EDA International, Inc.

EDA International, Inc.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在美利堅合眾國加利福尼亞州成立，法

定股本為1,000,000股。成立後，EDA International Inc.由鄭宇輝先生、張曉欣女士、向平先生

及陶曉玲女士全資擁有。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鄭宇輝先生、張曉欣女士、向平

先生及陶曉玲女士將他們於EDA International, Inc.的全部權益轉讓給我們的全資子公司易達

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EDA International Inc.主要在北美地區提供倉儲服務。

7. EDA Cloud International, Inc.

EDA Cloud International, Inc.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於美國新澤西州成立，法定股本

為100.00股。自其註冊成立起，EDA Cloud International Inc.一直由我們的全資子公司易達雲發

展（香港）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EDA Cloud International, Inc.主要在北美地區提供倉儲服務。

8. 8987947 Canada Inc.

8987947 Canada Inc.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四日根據《加拿大商業公司法》在加拿大安大略

省註冊成立。成立後，8987947 Canada Inc.由一名獨立第三方全資擁有。於二零一六年一月

十六日，該獨立第三方將其於8987947 Canada Inc.的全部權益轉讓給我們的全資子公司易達

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8987947 Canada Inc.主要在北美地區提供倉儲服務。



歷史及企業架構

– 16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9. EDA Cloud UK Ltd

EDA Cloud UK Ltd，前稱UK EDA Cold Limited，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在英格蘭與

威爾士成立，初始註冊資本為100.0英鎊。自其註冊成立起，EDA Cloud UK Ltd一直由我們的

全資子公司易達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EDA Cloud UK Ltd主要在歐洲提供倉儲服務。

10. EDA AU

EDA AU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成立，已發行股本為100澳元。

成立後，EDA AU由Zhang Aiqiang先生全資擁有。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九日，Zhang Aiqiang先

生將其於EDA AU的全部權益轉讓給我們的全資子公司易達雲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EDA AU主要在澳大利亞提供倉儲服務。

一致行動安排

Samanea購股權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授予Zhan Hua Limited、Dawnhill Group Limited、

LittleBear Investment Limited、QCJJ Group Limited及QCBM Group Limited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Samanea購股權承授人」）。估計Samanea購股權承授人隨後將各自行使Samanea購股權，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Zhan Hua Limited、Dawnhill Group Limited、LittleBear Investment Limited、

QCJJ Group Limited及QCBM Group Limited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就其於本公司的權益與

Samanea China Holdings Limited訂立一致行動協議。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設立LIU YONG TRUST

為作遺產規劃，劉勇先生（作為委託人）與Sovereign Fiduciaries (Hong Kong) Limited（作為

受託人）設立一個名為Liu Yong Trust的全權酌情信託。Liu Yong Trust的受益人為劉勇先生

及Edaurora Holdings Limited（一間由劉勇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Sovereign Fiduciaries (Hong 

Kong) Limited為一間專業信託公司，並為本集團的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二四年五月[ • ]日，

劉勇先生通過Edaurora Holdings Limited（由劉勇先生全資擁有）將其於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權益的99.0%（從而將其於本公司權益的99.0%）轉讓予Skyline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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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一個就持有（其中包括）Liu Yong Trust的信託基金為目的而新設立的平台公司）。

Skyline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Sovereign Fiduciaries (Hong Kong) Limited（作為Liu Yong 

Trust的受託人）直接全資擁有。

劉勇先生為Liu Yong Trust的委託人，有權解除受託人職務並委任新受託人取而代之。

此外，劉勇先生仍為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唯一董事，持有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持本公司的股份投票權，此乃由於根據Liu Yong Trust的信託契據，彼擁有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相關股份（由Skyline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投票權的全

權控制權。根據Liu Yong Trust的信託契據，受託人的投資權力將予扣留，並僅限於持有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股份（佔其股權的99.0%），而劉勇先生全權就(i)Liu Yong Trust下

的信託基金（即於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99.0%股權，及其累計或應計的全部或任

何部分資本及收入）的任何購買、出售、交換、按揭、抵押、質押或保留，及(ii)行使與Liu 

Yong Trust相關的信託基金以及信託基金相關的任何實體或公司（包括EDA Shi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有相關身份有關的任何投票權及其他權利作出所有決定，並透過向受託人作出投

資指示執行有關決定。受託人行使權力時須事先通知委託人劉勇先生。

[編纂]

視乎本公司因根據[編纂][編纂]的[編纂]而入賬的股份溢價賬，本公司將於[編纂]通過將本

公司股份溢價賬的有關款項[編纂]的方式向於[編纂]前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份持有

人按其當時在本公司的持股比例配發及發行合共[編纂]股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根據[編纂]

所配發及發行的股份將在所有方面與現有的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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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L

im
ite

d擁
有

13
.4

%
，
由

Q
C

JJ
 G

ro
up

 L
im

ite
d擁
有

9.
7%
，
由

Q
C

B
M

 G
ro

up
 L

im
ite

d擁
有

6.
8%
。

Q
C

Z
C

 G
ro

up
 L

im
ite

d和
Q

C
JJ

 

G
ro

up
 L

im
ite

d由
Sa

m
an

ea
旗
下
四
間
子
公
司（
即
：
領
尚
嘀
嘀
、
廣
東
啟
橙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廣
州
領
尚
嘀
嘀
跨
境
電
商
有
限
公
司
及

T
re

as
ur

e 
Pa

th
w

ay
 L

im
ite

d）
的
董
事
唐
佳
佳

女
士
全
資
擁
有
。

Q
C

B
M

 G
ro

up
 L

im
ite

d由
Sa

m
an

ea
旗
下
子
公
司
領
尚
嘀
嘀
及
廣
東
啟
橙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各
自
的
董
事
錢
玉
澄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4
) 

Z
ha

n 
H

ua
 L

im
it

ed
是
一
間
在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由
我
們
的
非
執
行
董
事
左
滿
倫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5
) 

D
aw

nh
il

l G
ro

up
 L

im
it

ed
是
一
間
在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由
我
們
的
非
執
行
董
事
羅
建
峰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6
) 

L
it

tl
eB

ea
r 

In
ve

st
m

en
t L

im
it

ed
是
一
間
在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由
我
們
的
執
行
董
事
張
文
宇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7
) 

Q
C

JJ
 G

ro
up

 L
im

it
ed
是
一
間
在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由

S
am

an
ea
旗
下
四
間
子
公
司（
即
：
領
尚
嘀
嘀
、
廣
東
啟
橙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廣
州
領
尚
嘀
嘀
跨
境
電

商
有
限
公
司
及

T
re

as
ur

e 
P

at
hw

ay
 L

im
it

ed
）的
董
事
唐
佳
佳
女
士
全
資
擁
有
。

(8
) 

Q
C

B
M

 G
ro

up
 L

im
it

ed
是
一
間
在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公
司
，
由

S
am

an
ea
旗
下
子
公
司
領
尚
嘀
嘀
及
廣
東
啟
橙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各
自
的
董
事
錢
玉
澄
先
生
全
資
擁
有
。

(9
) 

Z
ha

n 
H

ua
 L

im
it

ed
、

D
aw

nh
il

l 
G

ro
up

 L
im

it
ed
、

L
it

tl
eB

ea
r 

In
ve

st
m

en
t 

L
im

it
ed
、

Q
C

JJ
 G

ro
up

 L
im

it
ed
及

Q
C

B
M

 G
ro

up
 L

im
it

ed
各
自
的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人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就
其
在
本
公
司
的
權
益
與

S
am

an
ea
簽
訂
一
致
行
動
協
議
。

(1
0)

 
S

am
an

ea
 C

hi
na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由
聯
塑
間
接
全
資
擁
有
且
為
一
名
控
股
股
東
。

(1
1)

 
深
圳
易
達
雲
分
公
司
包
括
深
圳
易
達
雲
廣
州
分
公
司
、
深
圳
易
達
雲
上
海
分
公
司
、
深
圳
易
達
雲
青
島
分
公
司
、
深
圳
易
達
雲
杭
州
分
公
司
和
深
圳
易
達
雲
長
沙
分
公
司
。

(1
2)

 
其
他
子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的
六
家
間
接
全
資
子
公
司
。

(1
3)

 
張
雲
清
先
生
為
本
集
團
股
東
及
一
名
獨
立
第
三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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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於
緊
隨

[編
纂

]後
的
股
權
架
構

下
圖
展
示
本
集
團
於
緊
隨

[編
纂

]及
[編
纂

][
編
纂

]後
的
公
司
和
股
權
架
構（
假
設

[編
纂

]及
未
計
及
因
行
使
根
據

[編
纂

]購
股
權
計
劃
和

[編
纂

]購
股
權
計
劃
授
予
的
任
何
購
股
權
獲
行
使
後
而
發
行
的
任
何
股
份
，
以
及
根
據

[編
纂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計
劃
和

[編
纂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計
劃
授
予
的

受
限
制
股
份
單
位
的
歸
屬
）：

97
.7
%

2.
3%

10
0.
0%

10
0.
0%

10
0.
0%

10
0.
0%

69
.0
%

31
.0
%

10
0.
0%

10
0.
0%

10
0.
0%

10
0.
0%

10
0.
0%

10
0.
0%

10
0.
0%

70
.0
%

10
0.
0%

Q
C

B
M

G
ro

up
 L

im
it

ed
(8

)(
9)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E
D

A
 S

hi
ne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

ed
(2

)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Sa
m

an
ea

 C
hi

na
 

H
ol

di
ng

s L
im

ite
d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1

0)
張
雲
清
先
生

(1
3)

Z
ha

n
H

ua
 L

im
it

ed
(4

)(
9)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L
it

tl
eB

ea
r 

In
ve

st
m

en
t

L
im

it
ed

(6
)(

9)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D
aw

nh
ill

G
ro

up
 L

im
it

ed
(5

)(
9)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Q
C

JJ
G

ro
up

 L
im

it
ed

(7
)(

9)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黃
聯
禧
先
生

(1
)

公
眾
股
東

[編
纂
]

本
公
司

（
開
曼
）

G
lo

ba
l L

og
is

ti
cs

Se
rv

ic
es

 L
im

it
ed

（
香
港
）

深
圳
易
達
雲

（
中
國
）

易
達
雲
發
展
（
香
港
）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

E
D

A
 C

L
O

U
D

C
om

pa
ny

 L
im

it
ed

（
香
港
）

Sh
en

zh
en

 H
ao

lia
n

T
ec

hn
ol

og
y 

C
o.

, L
td

.
（
中
國
）

深
圳
易
達
雲

分
公
司

(1
1)

（
中
國
）

其
他
子
公
司

(1
2)

89
87

94
7

C
A

N
A

D
A

 I
N

C
.

（
加
拿
大
）

E
D

A
 C

L
O

U
D

 U
K

 L
T

D
（
英
國
）

E
D

A
 A

U
（
澳
大
利
亞
）

E
D

A
 C

L
O

U
D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 I

N
C

.
（
美
國
）

E
D

A
 

IN
T

E
R

N
A

T
IO

N
A

L
, I

N
C

.
（
美
國
）領
尚
環
球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中
國
聯
塑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開
曼
）

領
尚
嘀
嘀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3
)

（
開
曼
）

Ed
au

ro
ra

 H
ol

di
ng

s 
Li

m
ite

d(2
)

（
香
港
）

[S
ky

lin
e I

nv
es

tm
en

t 
In

te
rn

at
io

na
l L

im
ite

d]
(2

)

（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1.
0%

99
.0
%

10
0.
0%

10
0.
0%

Th
e L

iu
 Y

on
g 

Tr
us

t(2
)

（
香
港
）

劉
勇
先
生

(2
)

附
註

(1
)至

(1
3)
：

 
請
參
閱
本
章
節「

—
 我
們
於
緊
接

[編
纂

]前
的
股
權
架
構
」下
所
載
圖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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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監管規定

根據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工

商管理總局及國家外匯管理局於二零零六年八月聯合發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生效並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訂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併購規定」），

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須獲得商務部或其省級下派機構批准。境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

以其在境外合法設立或控制的公司名義併購與其有關聯關係的境內的公司，應報商務部審

批。當事人不得以外商投資企業境內再投資或其他方式規避前述要求。此外，併購規則規

定（其中包括）要求中國境內公司或自然人為實現以其實際擁有的境內公司權益在境外上市

而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於其證券在境外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前須取得中國證監會批准。

根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本公司及其境外子公司環球物流及易達雲香港並非

由任何中國境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成立，自其成立之日至本公司收購深圳易達雲之日，

本公司、環球物流及易達雲香港並無受任何中國境內公司、企業或自然人控制。因此，本

公司收購深圳易達雲並非收購本公司關聯的中國境內公司，且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無

需就此獲得商務部或中國證監會的相關批准。儘管如此，尚不確定併購規定的詮釋或實施

方式或相關機關是否會頒佈進一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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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四日生效的《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

的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第37號文」）（取

代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生效的《關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

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第75號文」），中國居民（包括中國機構及個人）

須就其於就通過其於境內企業法定擁有的資產或權益或其法定擁有的境外資產或權益進行

境外投融資目的而直接成立或由中國居民間接控制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直接或間接境外

投資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辦理登記手續。當特殊目的公司的基本資料發生變動時，

如其中國居民個人股東、特殊目的公司的名稱或營運期變動，或特殊目的公司發生重大變動，

如中國個人居民於特殊目的公司的注資增加或減少或任何股份轉讓或交換、特殊目的公司

的合併、分立，該等中國居民亦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修訂其登記內容。未能遵守第37號文

載列的登記手續可能導致限制相關境內公司進行外匯活動（包括向其境外母公司或聯屬公

司派付股息及其他分派、境外實體的資本流入及其外匯資本的結算），亦可能導致有關境內

公司或中國居民遭受中國外匯管理條例規定的處罰。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生效的《關於進一步簡化和改進直

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第13號文」），接納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的權

利從國家外匯管理局本地分支機構下放予境內實體資產或權益所在地的本地銀行。

根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劉勇先生、唐佳佳女士及錢玉澄先生（為根據國家外

匯管理局第37號文的適用條款所定義的中國居民）已按國家外匯管理局第37號文完成登記。




